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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員工名義投保借款人意外保險者戒

二、 騎車意外摔傷不屬於工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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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員工名義投保借款人意外保險者戒 

騎車意外摔傷不屬於工傷，怎麼回事？ 

損害防阻暨保險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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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意外保險是一種為信貸行為提供增信擔保提供的商業保險服務

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市場的關注

作用，一旦發生爭議，容易產生隱患糾紛

公司為員工投保借款人意外保險應對銀行貸款引發糾紛

2017 年 7 月，甲公司向乙銀行某支行借款

買了 300 萬元的借款人意外傷害險以對應上述貸款

被保險人為丙；保險期限為 2017 年

元，意外傷害傷殘保險金額 300 萬元

行）；第二順序受益人為被保險人身故時生存的配偶

填寫，保險費 6000 元；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

導致身體傷殘的，根據《人身保險傷殘評定標準

等級，保險人按行業標準中對應的給付比例乘以傷殘保險金額給付傷殘保險金

身故保險金和傷殘保險金第一順序受益人為向被保險人發放貸款的金融機構

請當時被保險人依借款合同約定仍未償還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之和

除合同另有指定外，傷殘保險金第二順序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

2017 年 11 月 12 日，丙在寧夏回族自治區石嘴山市不慎在工地墜入深坑

住院治療 47 天。2018 年 6 月 26 日

定為十級傷殘。丙要求丁公司按照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合同約定賠付保險金

訟。 

丁保險公司辯稱，上述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屬於財產保險

保險標的的保險，保險金是對還貸能力的擔保

構進行清償。本案中，丙並沒有向乙銀行借款

險公司不應賠償丙保險金，請依法駁回丙訴訟請求

以員工名義投保借款人意外保險者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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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意外保險是一種為信貸行為提供增信擔保提供的商業保險服務，

受到了市場的關注。實踐中保險公司在產品銷售、

容易產生隱患糾紛。 

公司為員工投保借款人意外保險應對銀行貸款引發糾紛 

甲公司向乙銀行某支行借款 2000 萬元，同時，該公司為包括丙在內的六名員工各購

萬元的借款人意外傷害險以對應上述貸款。投保貸款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單顯示

年 8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意外傷害身故保險金額

萬元；第一順序受益人為向被保險人發放貸款的金融機構

益人為被保險人身故時生存的配偶、父母、子女。貸款銀行為乙銀行

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並且自意外傷害發生之日起

人身保險傷殘評定標準（行業標準）》，通過傷殘

保險人按行業標準中對應的給付比例乘以傷殘保險金額給付傷殘保險金

身故保險金和傷殘保險金第一順序受益人為向被保險人發放貸款的金融機構

請當時被保險人依借款合同約定仍未償還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之和，但以本合同約定的給付保險

傷殘保險金第二順序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保險條款還對其他事項作了約定

丙在寧夏回族自治區石嘴山市不慎在工地墜入深坑

日，山東某司法鑒定所受丁保險公司委託對丙傷殘等級進行評定

丙要求丁公司按照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合同約定賠付保險金

上述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屬於財產保險，而非人身保險

保險金是對還貸能力的擔保，在被保險人無還款能力時，

丙並沒有向乙銀行借款，儘管丙受傷，但事故發生時其不具有保險利益

請依法駁回丙訴訟請求。乙銀行述稱，該保單上標明的借款合同中

以員工名義投保借款人意外保險者戒 

 

 

： 揚子晚報 

，近年在普惠金融實踐中發

、審核過程中並未發揮主導

該公司為包括丙在內的六名員工各購

投保貸款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單顯示：投保人及

意外傷害身故保險金額 300 萬

第一順序受益人為向被保險人發放貸款的金融機構（乙銀

貸款銀行為乙銀行；貸款金額未

並且自意外傷害發生之日起 180 日內因該意外傷害

通過傷殘鑒定確定被保險人的傷殘

保險人按行業標準中對應的給付比例乘以傷殘保險金額給付傷殘保險金；除合同另有約定外，

身故保險金和傷殘保險金第一順序受益人為向被保險人發放貸款的金融機構，其受益份額為保險金申

但以本合同約定的給付保險金為限;

保險條款還對其他事項作了約定。 

丙在寧夏回族自治區石嘴山市不慎在工地墜入深坑，後經救護車運送至醫院

某司法鑒定所受丁保險公司委託對丙傷殘等級進行評定，

丙要求丁公司按照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合同約定賠付保險金，被拒絕後向法院提起訴

而非人身保險，該保險是以還貸責任為

，用保險金代替其向金融機

但事故發生時其不具有保險利益，故保

該保單上標明的借款合同中，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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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是丙。 

經審理，法院判決丁保險公司賠付丙保險金

法院：保險合同有效，員工有權獲得人身保險金

法院認為，本案有兩個爭議焦點。

一、保險合同效力問題。 

法院認為，根據《保險法》規定，

詢問的，投保人應當如實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過失未履行前款規定的如實告知義務

響保險人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險費率的

保險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過三十日不行使而消滅

未如實告知的情況的，保險人不得解除合同

的責任。法院通過庭審查明，丙在乙銀行處沒有貸款

獲得借款的個人，可作為被保險人。

要求丙提供相應的貸款合同，丁公司在與丙簽訂的保險合同上記載了貸款合同號

丙提供相應的貸款合同，也未向乙銀行進行核實

態度，即不論丙是否是貸款人，丁保險公司都願意承保

當按約履行合同義務。 

本案保險單明確載明瞭系人身意外傷害保險

享有保險利益。故丁保險公司有關辯解

二、誰有權主張本案保險金。 

法院認為，根據保險法規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險合同中由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險金

請求權的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可以為受益人

保險人發放貸款的金融機構，第二順序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

約定的第一順序受益人乙銀行不符合受益人條件

即丙行使。根據約定的賠償標準，丙關於十級傷殘主張

外，丙主張的律師費無合同依據及法律依

借款人意外險背後的保險利益與道德風險思考  

77 期 

法院判決丁保險公司賠付丙保險金 30 萬元。 

員工有權獲得人身保險金 

。一是保險合同是否有效；二是誰有權主張本案保險金

，訂立保險合同，保險人就保險標的或者被保險人的有關情況提出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過失未履行前款規定的如實告知義務

響保險人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險費率的，保險人有權解除合同。前款規定的合同解除權

超過三十日不行使而消滅。……保險人在合同訂立時已經知道投保人

保險人不得解除合同；發生保險事故的，保險人應當承擔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

在乙銀行處沒有貸款，丁公司提供的保險條款約定向

。丙是否貸款人是丁公司承保的前提，丁公司理應對此進行核實或

丁公司在與丙簽訂的保險合同上記載了貸款合同號

也未向乙銀行進行核實，由此可以推定丁保險公司對丙是否真實貸款持放任

丁保險公司都願意承保，因此本案保險合同合法有效

本案保險單明確載明瞭系人身意外傷害保險，保險條款的內容也證實系人身意外傷害保險

故丁保險公司有關辯解不能成立。 

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險合同中由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險金

被保險人可以為受益人。本案保險合同約定傷殘保險金第一順序受益人為向被

第二順序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丙在乙銀行並無借款

約定的第一順序受益人乙銀行不符合受益人條件，本案保險金請求權應由合同約定的第二順序受益人

丙關於十級傷殘主張 30 萬傷殘保險金合理合法

依據及法律依據，法院未予支持。 

借款人意外險背後的保險利益與道德風險思考 

 

 

二是誰有權主張本案保險金。 

保險人就保險標的或者被保險人的有關情況提出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過失未履行前款規定的如實告知義務，足以影

前款規定的合同解除權，自

保險人在合同訂立時已經知道投保人

保險人應當承擔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

丁公司提供的保險條款約定向金融機構申請並

丁公司理應對此進行核實或

丁公司在與丙簽訂的保險合同上記載了貸款合同號，但丁公司卻未要求

由此可以推定丁保險公司對丙是否真實貸款持放任

因此本案保險合同合法有效，丁保險公司應

保險條款的內容也證實系人身意外傷害保險，丙依法

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險合同中由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險金

本案保險合同約定傷殘保險金第一順序受益人為向被

丙在乙銀行並無借款，因此保險合同

本案保險金請求權應由合同約定的第二順序受益人

萬傷殘保險金合理合法，法院予以支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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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保險合同的存在，應該以保險利益的存在為基礎

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所具有的法律上或事實上的利益

生時被保險人對保險財產享有的經濟利益

的感情，或基於債務等關係而對被保險人的生命

丙與乙銀行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並不存在

法院從平衡個體利益的角度出發，將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中的

而言，除卻道德風險後，屬於純受益性質的人身保障

與保證保險相比，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保費較為低廉

控。近年來，借款人意外保險在小額信貸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

放貸款的金融機構負責，保險公司前期參與較少

等重要資訊，保險公司很難掌握。以本案為例

在真實的借貸關係，而保險公司在審核合同中卻並未發現這

在銷售、審核過程中存在瑕疵。 

破解困局：保險公司銷售把控與實質性審查亟待加強

本案暴露出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高，核保不嚴格，為後續糾紛埋下隱患

中，雖然指定了乙銀行作為第一受益人

導致還款不能時，對金融機構提供的保障

險公司認為該保險利益並不存在。法院並未支

益的綜合考量。 

二是業界對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合同性質的認識還有爭議

看，該保險產品以借貸關係的存在為前提

借貸金額保持了一致，在保險公司看來

論被保險人是否真實的借款人，該保險終歸是以人身健康

異，也只是合同主體是否適格的問題

綜上，保險公司應該加強對借款人意外保險合同的銷售審核把控

真實的借貸狀況，減少後續糾紛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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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以保險利益的存在為基礎。保險利益原則是保險核心原則之一

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所具有的法律上或事實上的利益。財產上的保險利益為保險事故發

生時被保險人對保險財產享有的經濟利益。人身上的保險利益為保險合同訂立時投保人在血統

或基於債務等關係而對被保險人的生命、健康或安全有合法與實際的經濟利益

丙與乙銀行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並不存在，因此丙之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的存在基礎無法成立

將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中的“借款人ȹ性質模糊處理

屬於純受益性質的人身保障），要求保險公司按約定進行賠付

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保費較為低廉，對於保險機構和貸款機構而言

借款人意外保險在小額信貸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由於該保險的銷售主要由銀行等發

保險公司前期參與較少，對於雙方是否存在真實的借貸關係

以本案為例，在借款人意外傷害合同中的被保險人與銀行之間並不存

而保險公司在審核合同中卻並未發現這一點，反映出對於該類型的保險合同

保險公司銷售把控與實質性審查亟待加強 

本案暴露出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一是銷售、核保過程中

為後續糾紛埋下隱患。本案丙作為投保人、被保險人簽訂的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合同

雖然指定了乙銀行作為第一受益人，但是，從保險公司的角度看，該產品為針對貸款人因意外傷害

對金融機構提供的保障。本案中，因丙並不是與乙銀行簽訂貸款合同的當事人

法院並未支持保險公司的上述抗辯理由，也是因為出於對被保險人利

二是業界對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合同性質的認識還有爭議。從該產品的名稱和保險合同中的表述來

該保險產品以借貸關係的存在為前提，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借款人意外傷害的保險金限與

在保險公司看來，該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應屬於財產保險而非人身保險

該保險終歸是以人身健康、安全和生命作為標的

也只是合同主體是否適格的問題，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該保險產品的人身保險性質

保險公司應該加強對借款人意外保險合同的銷售審核把控，加強對合同的實質性審查

減少後續糾紛隱患。 

 

 

保險利益原則是保險核心原則之一，

財產上的保險利益為保險事故發

人身上的保險利益為保險合同訂立時投保人在血統、婚姻上

健康或安全有合法與實際的經濟利益。本案中，由於

因此丙之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的存在基礎無法成立。但是，

質模糊處理（該保險對於丙

要求保險公司按約定進行賠付。 

對於保險機構和貸款機構而言，風險也較可

但是由於該保險的銷售主要由銀行等發

對於雙方是否存在真實的借貸關係，以及借貸的金額

在借款人意外傷害合同中的被保險人與銀行之間並不存

反映出對於該類型的保險合同，公司

核保過程中，保險公司參與度不

被保險人簽訂的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合同

該產品為針對貸款人因意外傷害

因丙並不是與乙銀行簽訂貸款合同的當事人，故保

也是因為出於對被保險人利

從該產品的名稱和保險合同中的表述來

借款人意外傷害的保險金限與

該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應屬於財產保險而非人身保險。但是無

安全和生命作為標的，出現借款人名實差

變該保險產品的人身保險性質。 

加強對合同的實質性審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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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需以借貸關係

質發生變化。本案中，丙雖然並非借款合同當事人

質。此外，本案中，因為借貸關係的實際不存在

內容無效。在合同部分無效的情形下

此外，此種情況還存在道德風險的可能性

不一致，如果投保人、被保險人對此借款和相關保險不知情

人身傷亡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因此

借貸狀況，以減少後續糾紛隱患。 

 

和元提醒您：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向銀行或者其他合法機構借錢是一件非常常見的事情

傷害保險非常有必要。這款保險的被保險人是借款人

候，保險公司將會説明被保險人償還部分的債務

一般情況下被保險人是借款人本人

東或法人，簽訂保險合同時投保人需如實告知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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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需以借貸關係、借貸金額的存在為基礎，但並不必然導致該保險的人身性

丙雖然並非借款合同當事人，並非“借款人ȹ，但並不改變該保險的人身險性

因為借貸關係的實際不存在，因此法院認定該合同中關於指定第一受益人為銀行的

在合同部分無效的情形下，不影響該合同的其他條款的效力。 

此種情況還存在道德風險的可能性，因為實際借款人與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合同中的借款人

被保險人對此借款和相關保險不知情，容易導致借款人為了償還借款

因此，保險公司應該加強對此類保險合同的實質性審查

 

向銀行或者其他合法機構借錢是一件非常常見的事情

這款保險的被保險人是借款人，當被保險人遭遇意外傷害導致傷殘或身故的時

保險公司將會説明被保險人償還部分的債務，這樣便能夠減輕被保險人及其的家人的經濟負擔

一般情況下被保險人是借款人本人，如果是以公司名義借款的，被保險人必須是該公司的高管

簽訂保險合同時投保人需如實告知保險公司，以避免日後發生理賠時產生不必要的糾紛

 

 

但並不必然導致該保險的人身性

但並不改變該保險的人身險性

因此法院認定該合同中關於指定第一受益人為銀行的

因為實際借款人與借款人意外傷害保險合同中的借款人

容易導致借款人為了償還借款，故意製造

保險公司應該加強對此類保險合同的實質性審查，探究真實的

向銀行或者其他合法機構借錢是一件非常常見的事情，投保一款借款人意外

當被保險人遭遇意外傷害導致傷殘或身故的時

及其的家人的經濟負擔。 

被保險人必須是該公司的高管、股

以避免日後發生理賠時產生不必要的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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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被上訴人 A 公司的雇員陳某在下班路上摔傷

的保險事故。 

被保險人下班期間騎車摔傷，保險應否賠償起爭議

2017 年 12 月 20 日，原告起訴稱

某產生醫療費等各項損失共計 113900

經查, 2017 年 2 月 21 日,原告在被告

雇主責任險一份，被保險人為原告 A

月 22 日 12 時起至 2018 年 2 月 22 日

工費用、醫療費用，賠償限額為，每人醫療費用賠償限額為

元，每次事故每人合理醫療費免賠 100

告賠償原告各項損失共計 85280 元，

B 保險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查明

傷的。 

B 保險公司上訴理由: 因事發時陳某並非在上班期間

不屬於雇主責任險的保險範圍，依據保險條款保險人不承擔賠償責任

一審法院判決保險公司應賠償，二審改判保險公司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一審法院認為：原、被告簽訂的雇主責任保險合同

院予以確認，雙方均應按照合同約定履行

某在保險期間發生意外傷害事故，造成身體受傷

金及誤工費，陳某的醫療費及後續治療費合計為

元，傷殘賠償金應按照傷殘限額的 20%

騎車意外摔傷不屬於工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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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劉亞力    來源：中國保險報網

                                 

                                                                                           

公司的雇員陳某在下班路上摔傷，未依法評定工傷，亦不屬於雇主責任保險條款中約定

保險應否賠償起爭議 

原告起訴稱，雇員陳某在工作期間意外受傷，並住院治療

113900 元。原告已賠償陳某 12 萬元，後原告向法院起訴

原告在被告 B 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A 公司，雇員包括王某、陳某等共計 24 人

日 12 時止，保單約定賠償項目包括死亡賠償金

每人醫療費用賠償限額為 2 萬元，每人死亡傷殘賠償限額為

100 元，剩餘部分按 90%賠付。事故發生在保險期間

，案件受理費由原告負擔 323 元，被告負擔

二審查明：本案事故發生時，原告雇員陳某是在下班之後騎車自己摔

因事發時陳某並非在上班期間，而是下班後騎車中自己摔傷的

依據保險條款保險人不承擔賠償責任。 

二審改判保險公司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被告簽訂的雇主責任保險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

雙方均應按照合同約定履行。原告按時足額繳納保險費用，已履行合同義務

造成身體受傷，被告應按約定在保險限額內賠償醫療費

陳某的醫療費及後續治療費合計為 27873.7 元，已超過賠償限額

20%計算為 40000 元（20 萬元 x20%）。

騎車意外摔傷不屬於工傷，怎麼回事？

 

 

                                                                                                                    

中國保險報網  

亦不屬於雇主責任保險條款中約定

並住院治療，事故發生後，陳

後原告向法院起訴。 

“B 保險公司ȹ）處投保

人，保險期限為 2017 年 2

保單約定賠償項目包括死亡賠償金、傷殘賠償金、誤

每人死亡傷殘賠償限額為 20 萬

事故發生在保險期間。一審判決被

被告負擔 966 元。 

原告雇員陳某是在下班之後騎車自己摔

而是下班後騎車中自己摔傷的，並非工傷，也

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

已履行合同義務，其雇員陳

被告應按約定在保險限額內賠償醫療費、傷殘賠償

已超過賠償限額，故應賠付 2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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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所辯按 4%比例賠付，因其所定條款為責任免除或減輕條款

告未盡此義務，該條款無效；誤工費

內賠付，鑒定費 4280 元系原告支付的合理必要費用

合計為 85280 元。 

一審判決下發後，B 保險公司提起上訴

求，一二審訴訟費由被上訴人承擔，

二審法院認為被上訴人 A 公司的雇員陳某在下班路上摔傷

險條款中約定的保險事故，一審判決上訴人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

況，應予糾正。上訴人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下班期間騎車摔傷，不屬於工傷

筆者作為 B 保險公司的代理人，接到這個案子後

的雇員陳某在工作期間受傷，並沒有客觀證據予以佐證

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騎車自己摔傷的，

按照人身損害賠償的標準和方式來計算的

本案中筆者作為 B 保險公司代理人主要從以下三個角度進行了分析

一、本案中，被上訴人的雇員陳某發生的意外事故並非工傷

一審判決認定陳某是在工作期間意外受傷

被上訴人自己的陳述即自己出具的證明

後給上訴人報案時的陳述相矛盾（當時被上訴人的負責人報案稱陳某是下班後回家路上自己摔傷

在出偽證的嫌疑，不能證明陳某的受傷屬於工傷

由於陳某是在下班後回家路上自己摔傷的

三條、第五條規定，本案事故不屬於保險事故

任。 

二、本案所涉雇主責任保險合同的免責條款

條款依法對雙方發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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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所定條款為責任免除或減輕條款，應向投保人盡提示說明義務

誤工費 21000 元（按照月工資 3500 元計算 180

元系原告支付的合理必要費用，應由被告賠付。綜上，

保險公司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依法改判駁回被上訴人

，該判決已生效。 

公司的雇員陳某在下班路上摔傷，未依法評定工傷

一審判決上訴人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不符合保險條款約定及本案實際情

上訴人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不屬於工傷，也不屬於雇主責任險的保險範圍

接到這個案子後，一審判決已出。通過閱卷

並沒有客觀證據予以佐證，也沒有進行工傷認定

，不屬於工傷也不屬於雇主責任險的保險範圍

按照人身損害賠償的標準和方式來計算的，顯然與保險合同約定不符。 

保險公司代理人主要從以下三個角度進行了分析： 

被上訴人的雇員陳某發生的意外事故並非工傷，依法不屬於雇主責任險的保險事故

審判決認定陳某是在工作期間意外受傷，並沒有勞動部門出具的工傷認定書等證據予以支持

被上訴人自己的陳述即自己出具的證明，顯然證據不足，存在道德風險；而且該證明也與被上訴人出險

當時被上訴人的負責人報案稱陳某是下班後回家路上自己摔傷

不能證明陳某的受傷屬於工傷。 

由於陳某是在下班後回家路上自己摔傷的，雇主依法不承擔責任，根據《雇主責任保險保險條款

本案事故不屬於保險事故，也不屬於承保範圍，所以上訴人依法不應承擔保險責

本案所涉雇主責任保險合同的免責條款，在投保時，上訴人已經對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說明義務

 

 

應向投保人盡提示說明義務，因被

180 天）應在傷殘賠償金限額

，被告應賠償原告各項損失

依法改判駁回被上訴人 A 公司的訴訟請

未依法評定工傷，亦不屬於雇主責任保

不符合保險條款約定及本案實際情

也不屬於雇主責任險的保險範圍 

通過閱卷，發現本案中被保險人

也沒有進行工傷認定。後經核實，發現陳某是

不屬於工傷也不屬於雇主責任險的保險範圍，同時一審判決金額是

依法不屬於雇主責任險的保險事故。 

有勞動部門出具的工傷認定書等證據予以支持，只有

而且該證明也與被上訴人出險

當時被上訴人的負責人報案稱陳某是下班後回家路上自己摔傷），存

雇主責任保險保險條款》第

所以上訴人依法不應承擔保險責

經對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說明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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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在被上訴人投保時，上訴人已將保險條款及免責條款對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確說明義務

詳見《投保單》及保險條款，根據《

責條款對雙方都具有約束力。 

三、即使被上訴人的雇員陳某的意外事故屬於工傷

準來履行。 

因為本案屬於保險合同糾紛，其賠償數額

能參照人身損害賠償的標準和方式來執行

綜上所述，原審判決沒有事實及法律依據

 

 

和元提醒您：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中

題中有明確列明往返於工作地與經常居住地

中ȹ。而在上下班途中遭受非本人主要責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軌道交通

以認定為工傷。  

上文中拒賠原因是員工單車事故

事故不可認定為工傷的情況下，首先要審視我們的保單中是否有上下班途中條款

人的任何雇員應被保險人的要求出勤

或受傷在本保險單中應視為在受雇過程中發生

二可以在雇主險方案中擴展非工傷的保障內容

還可保障員工的利益。 

 

 

以上資訊摘自網路,如有侵權,敬請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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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已將保險條款及免責條款對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確說明義務

《保險法》及《保險法》司法解釋二第 11

即使被上訴人的雇員陳某的意外事故屬於工傷，也應按照雇主責任保險合同約定的賠償方式與標

其賠償數額、標準及方式應嚴格按照保險合同的相關約定來履行

能參照人身損害賠償的標準和方式來執行，否則，有侵害契約自由、違反司法中立的原則

原審判決沒有事實及法律依據，依法應予以糾正。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中》有關“上下班途中

題中有明確列明往返於工作地與經常居住地、單位宿舍、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屬於

而在上下班途中遭受非本人主要責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軌道交通、客運輪渡

上文中拒賠原因是員工單車事故，屬於個人全責，不在工傷的範圍內。針對在上下班途中發生意外

首先要審視我們的保單中是否有上下班途中條款

人的任何雇員應被保險人的要求出勤，在直接去工作地點或從其直接返家的途中受傷或死亡

或受傷在本保險單中應視為在受雇過程中發生。）但各家保險公司條款內容不同

二可以在雇主險方案中擴展非工傷的保障內容。第三可以為員工購買團意險作為一種福利留住人才同時

敬請告知,我司立刻刪除！ 

 

 

上訴人已將保險條款及免責條款對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確說明義務，

11 條之規定，保險條款及免

也應按照雇主責任保險合同約定的賠償方式與標

標準及方式應嚴格按照保險合同的相關約定來履行，而不

違反司法中立的原則。 

上下班途中ȹ的工傷認定問

子女居住地屬於“上下班途

客運輪渡、火車事故傷害可

針對在上下班途中發生意外

首先要審視我們的保單中是否有上下班途中條款（以人保為例：被保險

在直接去工作地點或從其直接返家的途中受傷或死亡，此種死亡

但各家保險公司條款內容不同，視具體條款為准；第

第三可以為員工購買團意險作為一種福利留住人才同時



損害防阻暨保險週刊    第 477

和元簡介 

蘇州和元成立于大陸江蘇蘇州市

和元是一所中資之保險仲介機構

務價值以風險控制為主，完善的風險移轉安排為輔

宜之保險方案。蘇州和元為國內少數設有損害防阻服務之保險代理公司

風險辨識、評估以及風險改善等相關風險管理服務

制作業及提供風險改善解決方案外

確保風險移轉品質與安全性，並有效降低客戶之保險成本

 

經營範圍與服務特色 

(一) 保險方案規劃與安排 

(二) 損害防阻暨風險管理諮詢

(三) 理賠權益保全與索賠管控

(四) 善於運用保險合作優勢

貴司若有任何企業保險上面的需求可隨時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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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和元 

蘇州和元成立于大陸江蘇蘇州市，持有大陸銀保監核准之保險代理執業證照

和元是一所中資之保險仲介機構，由台籍專業經營團隊負責帶領與指導

完善的風險移轉安排為輔；並以協助投保人辨識風險

蘇州和元為國內少數設有損害防阻服務之保險代理公司

評估以及風險改善等相關風險管理服務，除著重協助客戶做好風險管理

制作業及提供風險改善解決方案外，透過專業的保險規劃與安排、

並有效降低客戶之保險成本。 

 

損害防阻暨風險管理諮詢 

理賠權益保全與索賠管控 

善於運用保險合作優勢， 強化保險競爭力 

貴司若有任何企業保險上面的需求可隨時與我們聯繫，謝謝

 

 

持有大陸銀保監核准之保險代理執業證照。蘇州

由台籍專業經營團隊負責帶領與指導，強調專業的服

並以協助投保人辨識風險、規劃合

蘇州和元為國內少數設有損害防阻服務之保險代理公司，主要提供客戶

除著重協助客戶做好風險管理、控

、達成客戶之委任工作，

謝謝！



 
 

   中國蘇州市園區通園路

對以上內容如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諮詢

 

 

蘇州和元保險代理有限公司 

中國蘇州市園區通園路 699 號港華大廈 1408-A 室

電話：0512-62572795                           

 

 掃描二維碼關注和元微信 

對以上內容如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諮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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